
高雄市立海青工商擔任導師意願暨積分調查表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年     月      日 

姓    名  現    職 □導師 □行政 □專任 

到校年月            年        月 出生年月          年       月 

本校服務年資 

（1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（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月 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（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月 ） 兼任本校 

導師、行政年資 

（2）  導師、組長、綜高組長、科主任、學術學程主任、資推執秘、借調人員

 、一級主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分（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月 ）   
加分項目 

（3） 
級導師 [                  ] 年度＋體育組長兼科主任[                 ] 年度

合計積分 

（每滿 1 年，計 

1 分、滿 1 學期 

計 0.5 分） 

       （1）                （2）                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 計 

  [          ]＋[          ]＋[          ]＋＝[                 ]

自願擔任導師 
□ 是 

□ 否 

欲擔任科別順位：1.            科 、2.            科、 

3.            科、4.            科、5.            科。 

（請共同科教師填寫，僅供遴委會參考；職業科目專任教師以擔任該科導師

為原則，普通科導師限體育科專任教師。） 

申請緩任或 

免任導師 

（無意擔任導師） 

□連續擔任本校行政或導師職務三年以上，無意續任該職務者。 

□罹患重大疾病，持有區域醫院以上醫師出具證明者。  

□家庭遭受重大變故，需有事實或證明者。 

□已懷孕之教師。 

□當年度已提出退休申請者(退休以一次申請為限)。 

□在本校連續服務滿 25 年以上，並已擔任導師或行政職務 20 年以上。

※請確實詳填此表，以利「導師遴選委員會」遴聘導師之參考。 

※本表請於五月廿五日前交回學務處，六月一日起開始導師安排事宜。 


